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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公 告

２００７年 第 ７６号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保护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科技进步，提高环境管

理水平，现批准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超声波明渠污水流量计》等 ５ 项标准为国家环境保护行业
标准，并予发布。

标准名称、编号如下：

一、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超声波明渠污水流量计 （ＨＪ ／ Ｔ １５—２００７）
二、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超声波管道流量计 （ＨＪ ／ Ｔ ３６６—２００７）
三、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电磁管道流量计 （ＨＪ ／ Ｔ ３６７—２００７）
四、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标定总悬浮颗粒物采样器用的孔口流量计 （ＨＪ ／ Ｔ ３６８—２００７）
五、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水处理用加药装置 （ＨＪ ／ Ｔ ３６９—２００７）
以上标准为指导性标准，自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１ 日起实施，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标准内容可

在国家环保总局网站 （ｗｗｗ ． ｓｅｐａ ． ｇｏｖ ． ｃｎ ／ ｔｅｃｈ ／ ｈｊｂｚ ／ ｂｚｗｂ）查询。
自以上标准实施之日起，下列标准废止。

一、超声波明渠污水流量计 （ＨＪ ／ Ｔ １５—１９９６）
二、超声波管道流量计 （ＨＣＲＪ ０５７—１９９９）
三、电磁管道流量计 （ＨＢＣ ３４—２００４）
四、标定总悬浮颗粒物采样器用的孔口流量计 （ＨＢＣ ４—２００１）
五、水处理用加药装置 （ＨＣＲＪ ０６８—１９９９）
特此公告。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ＨＪ ／ Ｔ １５ 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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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保障环境监测仪器质量，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超声波明渠污水流量计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等。

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超声波明渠污水流量计》（ＨＪ ／ Ｔ １５—１９９６）废止。
本标准为指导性标准。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水污染治理委员会）、重庆华正水文仪器有限公司、

太仓创造电子有限公司。

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批准。
本标准自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１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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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超声波明渠污水流量计

１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超声波明渠污水流量计的技术要求、检验项目、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运输

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测量明渠出流及不充满管道的各类污水流量的超声波明渠污水流量计。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 ／ Ｔ １９１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ＧＢ ３８３６ １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 １ 部分：通用要求
ＧＢ ３８３６ ４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 ４ 部分：本质安全型 “ｉ”
ＧＢ ／ Ｔ １５４６４ 仪器仪表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ＧＢ ／ Ｔ １７２１４ １—１９９８ 工业过程测量和控制装置 工作条件 第一部分：气候条件

ＧＢ ／ Ｔ １８５２３—２００１ 水文仪器安全要求

ＪＢ ／ Ｔ ９３２９ 仪器仪表运输、运输贮存基本环境条件及试验方法

ＪＪＧ ７１１ 明渠堰槽流量计试行检定规程

３ 术语和定义

ＪＪＧ ７１１ 中使用的术语适用于本标准。

４ 技术要求

４１ 基本要求

４１  １ 超声波明渠污水流量计应符合本标准的要求，并按经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及技术文件制造。

４１  ２ 超声波明渠污水流量计的表面涂层应喷涂均匀，不得有剥皮、生锈或划痕。探头应密封完

好。联接部分应紧固可靠。调节时使用的电位器、螺钉在装配完毕后，应点上清漆。

４１  ３ 一次仪表应符合 ＧＢ ／ Ｔ １７２１４ １—１９９８ 中户外场所 （Ｄ１ 级）的要求。
４１  ４ 二次仪表应符合 ＧＢ ／ Ｔ １７２１４ １—１９９８ 中掩蔽场所 （Ｃ１ 级）的要求。
４１  ５ 超声波明渠污水流量计应用于爆炸环境中时，应符合 ＧＢ ３８３６ １ 和 ＧＢ ３８３６ ４ 中有关防爆技术
要求。其防爆等级为 ｉｂⅡＢＴ４。应用于易燃易爆环境中的超声波明渠污水流量计应有防爆仪器标志。
４１  ６ 电源

４１  ６  １ 供电电压应符合：ＡＣ ２２０ Ｖ ± ２２ Ｖ，频率 ５０ Ｈｚ ± １ Ｈｚ；或 ＤＣ １２ Ｖ。
４１  ６  ２ 超声波明渠污水流量计应配置备用电源，备用电源应有防盗设施。

４２ 安全要求

符合 ＧＢ ／ Ｔ １８５２３—２００１ 中的有关规定。
４３ 性能要求

４３  １ 整套仪表误差包括量水堰槽误差，使用巴歇尔槽测量的整套仪表的系统误差≤５％ （满量程误

差），使用其他类型量水堰槽，整套仪表的系统误差按 ＪＪＧ ７１１ 标准确定。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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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２ 超声波明渠污水流量计的计时误差≤５ ｍｉｎ ／ ３０ ｄ。
４３  ３ 液位测量误差≤３ ｍｍ，重复性误差≤１ ｍｍ。流量测量误差≤５％；重复性误差≤１ ８％。
４３  ４ 超声波明渠污水流量计应具有显示及打印瞬时流量、累积流量及该累积流量的计量总时间

（ｍｉｎ 或 ｈ）的功能。超声波明渠污水流量计应具有数据记忆、贮存功能，在其停机状态下保持已有数
据的最短时间应不小于 ３０ ｄ。
４３  ５ 超声波明渠污水流量计应具有自动锁定流量计算参数和存储数据功能，防止人为更改仪器流

量计算参数和已有累积流量、累积计量时间等内存数据。

４３  ６ 超声波明渠污水流量计应能自动识别水流流态是自由出流还是淹没出流，防止错误计算累加

流量。

４３  ７ 超声波明渠污水流量计应具有数字输出接口 （如 ＲＳ ２３２ 或 ＲＳ ４８５）或模拟输出接口 （如 ０ ～ ５
Ｖ或 ４ ～ ２０ ｍＡ）。
４３  ８ 量水堰槽的有关要求参照 ＪＪＧ ７１１ 标准执行，量水堰槽流量计算公式中的参数可通过明渠流量
标准检定装置检定给出。

４４ 环境要求

４４  １ 超声波明渠污水流量计应能在有一定腐蚀作用的气态环境中工作。

４４  ２ 超声波明渠污水流量计应在被测介质表面无泡沫或无其他漂浮物质存在的条件下工作。

５ 检验项目与试验方法

检验项目与试验方法见表 １。

表 １ 检验项目与试验方法

项 目 指标及要求 试 验 方 法

外观检测 符合 ４ １ ２ 的要求 目测观察

一次仪表

工作条件：

温度范围 － ２５ ～ ＋ ７０℃
介质温度 ０ ～ ４０℃
相对湿度范围 ５％ ～ １００％

按 ＧＢ ／ Ｔ １７２１４ １—１９９８ 中有关试验方法进行

二次仪表

工作条件：

温度范围 － ２５ ～ ＋ ５５℃
相对湿度范围 ＜ ８５％

按 ＧＢ ／ Ｔ １７２１４ １—１９９８ 中有关试验方法进行

二次仪表

基本误差
≤１％ （满量程误差）

使用调压器，当电源电压在 ２２０ Ｖ ± ２２ Ｖ 范围内变化时，二次仪

表的基本误差不应超过 １％ （满量程误差）

绝缘电阻 ≥２０ ＭΩ 用摇表测量电源输入端与机壳间的绝缘电阻

绝缘强度 ≥１ ５００ ｋＶ
在电源输入端与机壳间加交流 １ ５００ ｋＶ 电压，保持 １ ｍｉｎ，不得

发生飞弧或击穿现象

防爆等级 ｉｂⅡＢＴ４
超声波明渠流量计应用于爆炸环境中时，按 ＧＢ ３８３６ １ 和 ＧＢ

３８３６ ４ 的试验方法进行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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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 目 指标及要求 试 验 方 法

量水堰槽

系统误差
符合 ＪＪＧ ７１１ 的规定 按 ＪＪＧ ７１１ 对所选用的量水堰槽的类型进行试验

液位测量

误差
≤３ ｍｍ

１ 根据被检测堰、槽水位变化范围，在标准液位计上选择三个

液位高度值，即堰、槽最大流量 ２０％ （或水位不低于 １００ ｍｍ）、

５０％及 １００％时的水位值

２  将被测流量计的水位传感器安装在标准液位计上，按 １ 规定

的水位逐点进行检验。计算三个标准液位值与相应流量计液位示

值之间的最大差值

流量测量

误差
≤５％

１ 将被检流量计安装在明渠试验段规定的位置上，用水准仪校

平测量渠底、堰顶和水位测针零点高程

２  开启水泵，打开流量调节阀，让过堰水流在整个装置内循环

１０ ～ １５ ｍｉｎ

３  根据被检流量计的测量范围，确定五个流量检定点即在 ２０％

～ １００％最大流量范围 （包括 ２０％、１００％，但每点液位不低于 １００

ｍｍ）均匀选取。检定顺序可以由小到大或由大到小逐点进行

４  将按 ３ 选定的流量检定点，换算成与其对应的标准液位值，

调节流量调节阀，使流量保持在相应的液位，稳定 １０ ～ １５ ｍｉｎ 后，

开始观测被检流量计的示值流量值 Ｑｍ，在一个小时内读取五次读

数，取其平均值 Ｑｍ 读为该点的示值流量值。Ｑｍ ｉ为该点的流量真

值

５  按检定顺序，调节另一流量检定点，按步骤 ４ 试验全部五个

流量检定点

６  分别计算五个流量检定点的量程误差

ζｉ ＝ （Ｑｍ － Ｑｍ ｉ） ／ Ｑｍ ｉ × １００％，ｉ ＝ １，２，３，４，５。选取最大的

ζｍａｘ读为流量计的测量误差

数据显示

功能、数

据记忆、存

储功能检验

数据显示、数据记忆、存储

正常

１  开机后超声波明渠污水流量计经 ２０ 次以上测试后，显示屏应

能显示瞬时流量、累积流量和累积计量时间

２  将驻留有一定累积流量和累积计量时间的超声波明渠污水流

量计切断电源，３０ ｄ后再开机，以上数据应仍存在机内

计时误差 ≤５ ｍｉｎ ／ ３０ ｄ 开机后将标准时间置入机内，连续运行 ３０ ｄ

自动锁定

功能检验

存储数据和流量计算参数不

能被改写，保持不变

１  将驻留有累积流量和累积计量时间的超声波明渠污水流量计

接通电源，输入任一流量或累积时间，原数据不应改变

２  保持液位不变，超声波明渠污水流量计在数据清零前后计算

显示出的瞬时流量应一致

自动识别

水流流

态检验

在量水堰槽内有水，但水不

流动情况下，不应有流量累积

将被检流量计安装在明渠试验段规定的位置上，在量水堰槽下

游抬高水头，让堰槽内保留 ３０ ｍｍ静水情况下，流量计测量出的瞬

时流量应为零

无故障运行

可靠性检验
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２００ ｄ

超声波明渠污水流量计安装后，现场连续运行考核，平均无故

障运行时间应≥２００ ｄ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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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检验规则

６１ 出厂检验

６１  １ 产品的出厂检验应按本标准 ４ １ ～ ４ ４ 条的要求和第 ５ 章的试验方法进行，由制造厂质量检验
部门检验合格后，并签发产品合格证，方允许出厂、销售。

６１  ２ 出厂检验中凡出现不合格者，应进行返工，直至检验合格。

６２ 型式检验

６２  １ 型式检验按本标准全部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的规定进行。

６２  ２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ａ）新产品提交技术 （定型）鉴定或科技成果 （项目）鉴定前；

ｂ）新产品试生产或老产品转厂生产后；
ｃ）产品结构、材料、主要元器件、工艺等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ｄ）批量生产时，定期或达到一定产量后；
ｅ）产品长期停产 （三年以上），需要恢复生产时；

ｆ）出厂检验结果与上一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ｇ）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时；
ｈ）用户对仪器质量有较大异议时。

６２  ３ 型式检验是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仪器中随机抽取 ２ ～ ３ 台作为试验样机。在试验中，送检样品中
任一台的任一项目不符合要求时，修复后从该项目起继续试验，并重新抽取 ２ ～ ３ 台进行复检，经复
检后仍不符合要求时则停止试验，该批产品判定为不合格。

７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７１ 标志

每台设备应在明显的位置上固定铭牌，铭牌的内容包括：

ａ）制造厂商、商标；
ｂ）产品名称；
ｃ）产品型号；
ｄ）产品制造日期或生产批号；
ｅ）产品的主要技术参数。

７２ 包装

超声波明渠污水流量计的包装应符合 ＧＢ ／ Ｔ １９１、ＪＢ ／ Ｔ ９３２９ 和 ＧＢ ／ Ｔ １５４６４ 的有关规定。
７３ 运输

包装好的仪器应能适应各种运输方式且应符合 ＪＢ ／ Ｔ ９３２９ 的有关规定。
７４ 贮存

包装好的仪器应能适应下列环境条件及贮存要求：

ａ）贮存环境温度： － ４０℃ ～ ＋ ６０℃。
ｂ）贮存环境相对湿度：≤９０％ （＋ ４０℃时）。
ｃ）贮存产品的附近不得有酸性、碱性及其他腐蚀性物质。

４

ＨＪ ／ Ｔ １５ 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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